第一部分      招标公告
项目概况     

新疆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教学用平板采购项目的潜在投标人应在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立井街198号丽景中央城10-2301室获取采购文件，并于2022年11月10日11:00（北京时间）前提交响应文件。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编号：HW2022111
项目名称：新疆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教学用平板采购项目 
采购方式：公开招标 
预算金额（元）：791000元  
采购需求：

标项一:
标项名称: 新疆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教学用平板采购项目

数量:不限
预算金额（元）: 791000元
简要规格描述或项目基本概况介绍、用途：教学平板电脑。 

备注：
合同履约期限：详见招标文件。  
本项目（否）接受联合体投标。  
二、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供应商为中小企业

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1）具有有效的营业执照；有能力提供合同项下所需货物及服务；

（2）供应商应有良好的信誉；

（3）凡拟参加本次招标项目的投标人须具有良好的信誉，未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尚在处罚期内的）、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被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尚在处罚期内的）。近三年政府采购合同履约过程中及其他经营活动履约过程中因围标串标、偷税漏税、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等行为被有关行政部门处罚（处理）记录的，本项目不认定其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将拒绝其参本次招标活动； 

（4）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与采购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采购公正性的法人、其他组织或个人不得参与投标，违反规定的相关投标均无效。

（5）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 

三、获取采购文件
时间：2022年10月21日至2022年10月28日，每天上午10:30至13:00，下午16:00至19:00（北京时间，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点：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立井街198号丽景中央城10-2301室 
方式：线上邮箱报名，各潜在供应商请将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申请人资格要求中的资料整理成一个pdf彩色扫描件，发送至1628584390@qq.com，邮件正文注明项目名称、项目编号、投标单位名称、联系人、联系电话。如因疫情原因无法加盖公章及法人章，可将有关材料先行提供，待本地区疫情情况缓解后将公章及法人章加盖齐全并重新提供。 
售价（元）：300元/本，售后不退。 
四、响应文件提交 
截止时间：2022年11月10日 11:00（北京时间）

地点：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立井街198号丽景中央城10-2301室 

五、响应文件开启 
开启时间：2022年11月10日 11:00 （北京时间）

地点：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立井街198号丽景中央城10-2301室 

六、公告期限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

七、其他补充事宜 
    /  

八、凡对本次招标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名 称：新疆师范大学
联系方式：0991-4112288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 称：新疆惠文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立井街198号丽景中央城10-2301室
联系方式：0991-4636565
3.项目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仇思思、路佳丽

电 话： 0991-4636565
